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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89      证券简称：中国重工         公告编号： 临 2016-022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 年 6月 2日，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市海淀区昆明湖南路 72号 118会议室以现场结

合通讯方式举行，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已提前送达公司各位董事。本次会议由董

事长胡问鸣先生主持，应出席董事十二名，亲自出席董事九名。公司董事、总经

理孙波先生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委托董事杜刚先生投票表决；董事陈民俊先生

因工作原因无法出席，委托董事钱建平先生投票表决；董事姜仁锋先生因工作原

因无法出席，委托董事杜刚先生投票表决。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经过与会董事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山海

关船舶重工有限责任公司整合的议案》 

为贯彻中央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战略精神，更

好应对当前船舶行业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加强内部机构调整、资源整合和能力

重组，通过优势互补促进海洋装备业务转型升级，经研究，拟启动实施公司全资

子公司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船集团”）与山海关船舶重工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山船重工”）的整合，拟将公司持有的山船重工100%

股权划转给大船集团，山船重工成为大船集团的全资子公司，山船重工保留法人

资格。 

大船集团是享誉全球的汇聚军工、造船、海洋工程装备、修/拆船、重工等

五大业务板块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山船重工是中国的骨干船厂，主要经营船舶

制造、修理改装、拆解，海洋工程建造与维修，军用舰船辅助装备、钢结构制造

等。大船集团和山船重工目前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2 

大船集团与山船重工的整合，既符合国家政策要求，也有利于公司未来发展。

一是落实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提升军工市场竞争力。充分发挥大船集团的军工优

势，统筹利用山船重工设施资源，为大船集团进一步承接更多的海军大型主力战

舰及军辅船提供能力保障，带动山船重工“民参军”。二是统筹优势资源，强化

业务协同发展能力。充分发挥大船集团在造船和海工领域、山船重工在修船领域

的技术品牌优势，统筹两家公司优势产业方向，加强优势业务的协同能力，迅速

形成合力，共同开拓市场和新领域，在军品、民船、海工、修拆船、装备制造等

五大主导业务领域灵活接单，利于山船重工扭亏脱困。三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实现“去产能”，两家公司整合后将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市场需求等情况逐

步适当消减民船产能。 

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组织实施大船集团与山船重工整合工作。 

表决结果：12票赞成（占有效表决票的100.00%）、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船舶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日 


